一、服务范围、内容及要求

为了加快厨余垃圾就地处理工作，实现厨余垃圾就地有效减量化，结合现状，对五星街道辖区内约171处地点（地点数量暂估，具体以实际数量为准）进行每日厨余垃圾收集，并运送至指定地点处理。本项目主要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

1.设计一条完整的“源头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厨余垃圾处理链，保证厨余垃圾从源头到最终处理全面掌控，防止厨余垃圾流入非法途径。 

2.实现对厨余垃圾的就地化快速处理，实现厨余垃圾日产日销。

3.目前171处小微餐饮店数据仅供参考，地点数量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减）。合同期内，招标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点位进行增（减），中标人应无条件配合，且服务费用不因点位的增（减）而改变。

4.中标人需在开展服务前期配合招标人向所需清运地点进行入户宣传垃圾分类要点与要求。在服务期间，中标人配合招标人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增强商户的垃圾分类意识，正确分类、投放垃圾。

5.配备合理的垃圾运输车及运输人员（司机）、垃圾收运处理人员，并对每个参与垃圾收运处理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培训的内容包含日常操作、安全教育、垃圾收运处理的相关重点难点以及紧急情况处理等。车厢外不得有垃圾拖挂，沿途禁止抛洒滴漏，严禁超载超限运输。

6.为了保证垃圾每天及时处理，每天上午7:30或下午16:30左右（具体时间招标人将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派运输车辆前往每家商户收运厨余垃圾，将厨余垃圾运至指定垃圾中转站，必要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保障收运工作的按时顺利完成，但必须保证每家商户每日至少一次。

7.对于每天的垃圾收运工作，制作相应的运输记录手册。由现场的运输人员每天完成运输工作后填写。运输记录手册的记录内容包括每天的的收运时间、收运量以及有无特殊情况（包括垃圾突然增量、运输车辆故障等紧急情况）。

8.负责厨余垃圾的收集运输工作，指派现场操作人员在垃圾处理中转站进行卸车处理，并及时将散落垃圾清理干净，保持垃圾中转站的清洁卫生。

9.服务期间若遇上级检查或其它突击任务等特殊情况，应无条件服从招标人调配和安排。

10.重要节假日期间，因社会消费增长而导致垃圾的大量增加，中标人应予以考虑并确保服务质量，该费用已包含在报价中。

11.中标人必须定期对相关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在垃圾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交通事故均由中标人负责，并应及时通知招标人相关人员。

12.中标人应建立针对本项目服务的相应管理制度。

13.中标人须派一名项目管理人员作为本项目的负责人，负责厨余垃圾收运服务的日常管理工作，并承担联系、沟通及协调经营中发生的问题，负责人不得随意更换，若确需更换的，须得到招标人许可。

14.其他相关要求

（1）车辆每日出车前，每次收运至指定地点后再次发车收运时以及每日收运完毕后，必须彻底清洗打扫，做好防虫消杀、消毒工作，保障收运过程中车辆的卫生安全。

（2）厨余垃圾收集桶在收集清空后以及在向商户提供厨余垃圾收集桶时，必须清洗打扫，做好防虫消杀、消毒工作，保障收运过程中收集桶的卫生安全。

（3）谨慎驾驶，严防事故。如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安全生产事故，一切责任均由中标人负责。

（4）减少影响。厨余垃圾收运人员在收运厨余垃圾中，应当维护厨余垃圾收运作业区环境整洁，减少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

（5）中标人须按管理内容编制检查表，每日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招标人对中标人各工作岗位的服务质量随时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书面通知整改，中标人将整改结果书面通知招标人。

（6）文明作业。厨余垃圾收运单位的从业人员上岗时，应穿着统一的服装，做到文明操作，规范收运，并确保人员掌握防止厨余垃圾废弃物污染环境知识，在项目实施过中应要求服务人员加强劳动纪律，注重职业道德规范。

（7）加强合作，积极做好各项突击性工作和各类创建工作，自觉接受各级部门的检查考核，如发现问题需及时整改。
二、人员要求：
1.本项目拟投入工作人员不得低于4人，其中必须配备项目管理员1人。

2.本项目要求中标人必须购买雇主责任险或为本项目所有作业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中标人应按国家政策要求保障本项目人员的法定待遇。后期服务中有人员更换调整的必须按上述要求执行。购买意外保险费用必须在投标报价中考虑在内。

